
附件九

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經費補助領據—華語文課程之教師鐘點費

茲 領 到

僑務委員會發給    年   月至   年   月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華語文課程

教師鐘點費補助款共計 □美元、□其他貨幣________

此 據

說

明

１．事由：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華語文課程教師鐘點費

２．授課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

３．每週授課時段：

 4．授課總時數：     小時

申請單位(僑校、僑團)名稱：

申請單位(僑校、僑團)負責人： （親簽或蓋章）

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負責人： （親簽或蓋章）

經手人： （親簽或蓋章）

具領人（教師）： （親簽或蓋章）

中  華  民  國 年 月 日


